2020年“五四”综合表彰名额分配
	
	校级
	
	院级
	

	
	（校级）
模范团干
	（校级）
优秀团学骨干
	（校级）优秀团员
	（校级）
优秀志愿者
	
	（院级）
模范团干
	（院级）
优秀团学骨干
	（院级）
优秀团员
	（院级）
优秀志愿者
	（院级）优秀宣传先进者
	

	2017级
	1
	11
	21
	16
	
	12
	21
	26
	21
	0
	

	2018级
	1
	12
	22
	17
	
	14
	23
	28
	36
	0
	

	2019级
	0
	11
	21
	16
	
	13
	22
	27
	21
	0
	

	研究生
	0
	0
	21
	0
	
	0
	0
	0
	0
	0
	

	年级总数
	2
	34
	85
	49
	170
	39
	66
	81
	78
	0
	264


[bookmark: _GoBack]部分院级奖项对校级同等奖项的标准修改
1.院级模范团干
（1）申报对象由“各级团学组织学生干部”变更为“①法学院团委、学生会、志愿者协会、新闻中心学生干部；②年级相关学生组织学生干部；③各团支部团支委（包括：团支部书记、团支部副书记、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）、各班班委”。
（2）任职时间要求由“在相应团组任职时间不少于两年”变更为“在相应学生组织或学生工作岗位上任职满一届（学院团委、学生会、志愿者协会和新闻中心的干事，经所在的部门和组织考核后，评分在C及以上的等级的，视为任职满一届）”。
2.院级优秀团学骨干
（1）评选对象由“校、院、班（团支部）各级学生干部”变更为“①法学院团委、学生会、志愿者协会、新闻中心学生干部；②年级相关学生组织学生干部；③各团支部团支委（包括：团支部书记、团支部副书记、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）、各班班委”
（2）任职时间要求由“在校、院、班（团支部）任职学生干部时间不少于一年”变更为“在院级、年级、班级（团支部）任职学生干部时间不少于一届（学院团委、学生会、志愿者协会和新闻中心的干事，经所在的部门和组织考核后，评分在C及以上的等级的，视为任职满一届）。”
3.院级优秀志愿者
累计服务信用时数由“不少于50小时（计算时间起止为2019年4月1日—2020年3月31日，工时原则上以志愿汇后台数据中为准）”变更为“不少于25小时（计算时间起止为2019年4月1日—2020年3月31日，工时原则上以志愿汇后台数据中为准）”
※注：校级奖项的申报、评选，仍然按照校团委制定的评选办法执行；以上标准修改，仅适用于院级奖项评选；未修改的标准，与校团委制定的评选办法中所规定的标准相同
